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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藝術字第1083007418號

修正「臺北小巨蛋一般檔期審議委員會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五點

，並溯自中華民國108年1月22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小巨蛋一般檔期審議委員會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

五點。

局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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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巨蛋一般檔期審議委員會作業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及第五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一般時段檔期審議。 

（二）活動因應計畫專案審查。 

（三）其他檔期審議事項。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局局長或指定簡任級以上人員兼任。除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

外，每次審議會議依審議內容申請案件之類別及數量比例邀請委員十人參加，其中應包

括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財政局及臺北小巨蛋經營管理單位代表，其餘委員

須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一）曾任職於相關學術系所、機構從事表演藝術、流行文化、時尚或跨界文化及體育 

          之研究、教學、專職工作者等。 

    （二）其他與申請案相關專長者。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出缺時，得予補聘，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一為原則；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應佔全體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五、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派委員之一擔任代 

    理人主持之。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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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 府工新字第1083010883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第6項。

三、「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

照 表 如 附 件 。 本 案 另 刊 於 本 市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網 站 （ 網 址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Home.aspx）。

四、考量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已於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相關子法

應儘速配合修正，又本次係配合刪除應繳保證金及明定各項費用之繳納時

程，以利申請人遵循，故另訂預告期間為14日。

五、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道管中心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1段59號

(三)聯絡人：許辛國

(四)電話：(02)8978-8900轉8206

(五)傳真：(02)2356-0321

(六)電子信箱：cz_kuo@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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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柯文哲  請假

副市長  鄧家基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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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收費標準」修正草

案總說明 

本標準係依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前於九十五年十二

月十九日發布施行（原名稱：臺北市道路挖掘行政規費及

保證金收費標準），並於一○五年九月九日第一次修正，名

稱並修正為「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收費標

準」。茲因本自治條例修正案業經本府於一○八年一月四日

頒布修正，主要刪除應繳保證金之規定，以及授權主管機

關訂定各項費用之繳費期限，故本標準相關條文需配合修

正，又為避免申請人取得許可證後無故未施作及任意申辦

許可證變更或展延工期續行施工，故增訂加收許可規費之

規定。此外，本府前為推廣申請單位參與管線挖掘整合以

減少道路重複挖掘情形，提供申請人減收百分之五十之道

路修復費優惠，現配合挖掘整合成效執行，檢討調整優惠

費率幅度，以維持道路基金財務收支平衡，爰提修正本標

準。 

本標準原十條，除名稱修正外，本次計修正八條、刪

除二條，新增一條，修正後共計九條，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名稱配合保證金刪除，修正為「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

費用收費標準」。 

二、第一條增訂本標準之訂定依據及配合本自治條例第四

條項次調整修正。 

三、第二條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修正主管機關。 

四、第三條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二條用詞將「管線機構」修

正為「管線機關(構)」。 

五、第四條配合立法體例於款次與條文之間增加「頓號」。 

六、新增第五條，明定規費及修復費之繳納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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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六條為原第五條移列，並增訂申請人取得許可證後，

除配合主管機關規定管制道路挖掘外，申請變更或續

行施工，自第二次起每件需加收許可規費。 

八、第七條為原第六條移列，並配合本自治條例修正道路

修復面積用詞及條次，道路修復費配合挖掘整合成效

執行，檢討調整優惠費率幅度，以維持財務收支平衡，

由減收百分之五十調整為減收百分之二十五。 

九、第八條為原第七條移列，條文未修正。 

十、第九條為原第十條移列，條文未修正。 

十ㄧ、原第八條及第九條配合本自治條例已刪除應繳保證

金之規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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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收費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道路挖掘各

項費用收費標準 

名稱：臺北市道路挖掘各

項費用及保證金收

費標準 

名稱配合本自治條例已刪除

應繳保證金之規定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

費法第十條第一

項及臺北市道路

挖掘管理自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自

治條例）第四條第

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臺

北市道路挖掘管

理自治條例（以下

簡稱本自治條例）

第四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增訂本標準之訂定依據及配

合本自治條例第四條項次調

整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但山區道路

及堤內水防道路

之主管機關分別

為本府工務局大

地工程處及本府

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但產業道路

為本府工務局大

地工程處。 

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

修正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

管線挖掘整合，指

管線機關（構）向

主管機關申請道

路挖掘或預先登

錄 道 路 施 工 需

求，主管機關得依

道路現況、道路施

工之案件數及其

分布情形等綜合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

管線挖掘整合，指

管線機構向主管

機關申請道路挖

掘或預先登錄道

路施工需求，主管

機關得依道路現

況、道路施工之案

件數及其分布情

形 等 綜 合 考 量

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二條用詞

將「管線機構」修正為「管

線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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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後，公告其他

管線機關（構）於

指定之時間與路

段範圍共同參與

道路挖掘，參與者

應依主管機關核

定整合作業施工

期程及施工方式

進行施工，以減少

道路重複挖掘情

形。 

後，公告其他管線

機構於指定之時

間與路段範圍共

同 參 與 道 路 挖

掘，參與者應依主

管機關核定整合

作業施工期程及

施工方式進行施

工，以減少道路重

複挖掘情形。 

第四條     主管機關依

本標準收取之各

項費用如下： 

      一、道路挖掘許可

規費（以下簡

稱 許 可 規

費）。 

      二、道路與交通管

制設施修復費

（以下簡稱修

復費）。 

第四條     主管機關依

本標準收取之各

項費用如下： 

      一   道路挖掘許

可規費（以下

簡稱許可規

費）。 

      二   道路與交通

管制設施修

復費（以下簡

稱修復費）。 

配合立法體例於款次與條文

間增加「頓號」。 

第五條     本標準各項

費用繳納時程規

定如下： 

      一、許可規費：申

請人應逐案繳

納後核發道路

挖掘許可證

(以下簡稱許

可證)。但管線

機關（構）得

於每月月底前

繳納上月核准

案件之費用。 

      二、修復費：申請

 一、本條新增。 

二、道路挖掘申請人概分為

「一般公司行號及個

人」及「管線機關（構）」

等兩大類，考量「管線

機關（構）」每年申請挖

掘件數較多，若採逐案

收費再發證之方式，須

耗費相當之人力及時間

成本處理繳款等行政作

業，且修復費收入須另

向國稅局繳納營業稅，

而管線機關（構）於施

工時，常因配合現況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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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逐案繳納

後核發許可

證。但管線機

關（構）得於

每月月底前繳

納上月核准結

案案件之費

用。 

另辦理變更挖掘長度及

銑鋪面積，導致修復費

金額變動而辦理退費或

補繳費用，主管機關亦

須另向國稅局函文申退

所繳納之營業稅，相關

作業時程冗長且不斷重

複，耗費龐大行政資

源。故檢討修正「管線

機關（構）」得先行發證

採事後繳納方式辦理，

「一般公司行號及個

人」仍維持逐案繳納費

用後始發證。 

第六條     許可規費每

件新臺幣（以下

同）八百元。但申

請人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三條第一

項但書第五款規

定 申 請 道 路 挖

掘，每件加一倍計

收。 

          申請人取得

許可證後，除經主

管機關依本自治

條例第十四條規

定管制道路挖掘

外，申請變更或續

行施工，自第二次

起每件按次依前

項規定計收許可

規費。 

 

 

 

第五條     許可規費每

件新臺幣（以下

同）八百元。但申

請人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一條第一

項但書第五款規

定 申 請 道 路 挖

掘，每件加一倍計

收。 

 

 

一、條次遞改，第一項為原

條文所移列，後段配合

本自治條例條次修正。 

二、新增第二項，為避免申

請人取得許可證後無

故未施作及任意申辦

許可證變更或展延工

期續行施工，故增訂加

收許可規費之規定。惟

考量申請人於取得許

可證後，除自行變更設

計或續行施工外，因存

有受有天候、地下障礙

物、居民抗爭或配合當

地住戶、里長要求…等

客觀環境不可預期之

因素，致需變更原申請

許可內容，故明訂於第

二次變更起視為新申

請案件，每件按次依前

項規定計收許可規

費。另申請人於申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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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施工範圍及期間，如

遇主管機關依本自治

條例第十四條管制道

路挖掘，致需辦理變

更，屬配合主管機關要

求變更許可，當次規費

應予免收。 

 

第七條     修復費按道

路修復面積依主

管機關核定之修

復費單價計收。但

經主管機關核准

由申請人依規定

之方式自行修復

者，得免予計收。 

          前項道路修

復面積之計算方

式如下： 

      一、道路寬度超過

八公尺者： 

          （一）挖掘寬

度超過

六點四

公尺，

依實際

挖掘寬

度乘以

核准挖

掘 長

度。 

          （二）挖掘寬

度在六

點四公

尺 以

下，超

第六條     修復費按道

路修復銑鋪面積

依主管機關核定

之修復費單價計

收。但經主管機關

核准由申請人依

規定之方式自行

修復者，得免予計

收。 

          前項道路修

復銑鋪面積之計

算方式如下： 

      一   挖掘寬度超

過六點四公

尺，且道路寬

度超過八公

尺者，依實際

挖掘寬度乘

以核准挖掘

長度。 

      二   挖掘寬度在

六點四公尺

以下，超過三

點二公尺，且

道路寬度超

過 八 公 尺

者，以六點四

公尺乘以核

一、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二、配合立法體例於款次與

條文間增加「頓號」。 

三、修正第三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為減收百分之二十

五，本府前為推廣申請

單位參與管線挖掘整合

以減少道路重複挖掘情

形，提供申請人減收百

分之五十之道路修復費

優惠，現配合挖掘整合

成效執行，檢討調整優

惠費率幅度，以維持財

務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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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三點

二 公

尺，以

六點四

公尺乘

以核准

挖掘長

度。 

          （三）挖掘寬

度在三

點二公

尺 以

下，以

三點二

公尺乘

以核准

挖掘長

度。 

      二、道路寬度在八

公 尺 以 下

者，以六點四

公尺或路面

全寬度乘以

核准挖掘長

度。 

          申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得增減計

收或免收應繳納

修復費： 

      一、依本自治條例

第十三條第一

項但書第五款

申請，加一倍

計收。  

      二、主管機關指定

准挖掘長度。 

      三   挖掘寬度在

三點二公尺

以下，且道路

寬度超過八

公尺者，以三

點二公尺乘

以核准挖掘

長度。 

      四   挖掘寬度在

六點四公尺

以下，且道路

寬度在八公

尺以下者，以

瀝青路面全

寬度乘以核

准挖掘長度。 

          申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得增減計

收或免收應繳納

修復費： 

      一   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一條

第一項但書

第五款申請

者，加一倍計

收。 

      二   主管機關指

定應進行管

線挖掘整合

之路段，申請

人逾主管機

關公告指定

之時間，始提

出申請，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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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行管線挖

掘 整 合 之 路

段，申請人逾

主管機關公告

指定之時間，

始提出申請，

致延誤整合作

業之進行，加

一倍計收。 

      三、配合國家重要

建設或本府重

大施政有關之

管線工程，減

收百分之二十

五。 

      四、申請人參與管

線挖掘整合，

其申挖管溝路

徑與主管機關

指定整合修復

道路範圍重

疊，於路徑重

疊部分，減收

百分之二十

五。 

      五、申請人參與管

線挖掘整合，

其挖掘管溝路

徑與主管機關

指定挖掘管溝

路徑重疊，且

可由主管機關

指定之申請人

一次完成管溝

挖掘修復，得

免收路徑重疊

誤整合作業

之進行者，加

一倍計收。 

      三   配合國家重

要建設或本

府重大施政

有關之管線

工程，減收百

分之五十。 

      四   申請人參與

管線挖掘整

合，其申挖管

溝路徑與主

管機關指定

整合修復道

路範圍重疊

者，於路徑重

疊部分，減收

百分之五十。 

      五   申請人參與

管線挖掘整

合，其挖掘管

溝路徑與主

管機關指定

挖掘管溝路

徑重疊，且可

由主管機關

指定之申請

人一次完成

管溝挖掘修

復者，得免收

重疊路徑之

修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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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之修復

費。 

第八條     申請人經核

准挖掘道路後辦

理變更設計者，其

修復費應按核准

變更部分核算補

繳或退還。 

第七條     申請人經核

准挖掘道路後辦

理變更設計者，其

修復費應按核准

變更部分核算補

繳或退還。 

條次遞改。 

 

       

 

 

第八條     道路挖掘保

證金，按核准挖掘

面積每平方公尺

一 百 五 十 元 計

收。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免予計

收： 

      一   申請人為本

府所屬機關

（構）及學

校。 

      二   道路挖掘保

證金未達一

萬元。 

一、刪除本條文。 

二、配合本自治條例已刪除

應繳保證金之規定。 

 

 

第九條     道路挖掘保

證金除依本自治

條例規定應予扣

抵者外，於保固期

限屆滿經主管機

關查無待解決事

項，申請人得檢附

相關資料，申請無

息退還。 

一、刪除本條文。 

二、配合本自治條例已刪除

應繳保證金之規定。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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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42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電子信箱：jury@police.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083056014號

主 旨：檢送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

告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內湖分局108年1月31日北市警內分交字第1083003217號

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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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42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電子信箱：jury@police.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083055623號

主 旨：檢送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

告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士林分局108年1月30日北市警士分交字第10830019341號

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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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衛心字第1083008259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8年1月31日北市衛心字第1083008257號行政處分書之意

見陳述案，應送達陳宗文君（身分證統一編號：T123***594）行政處分

書正本1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應對之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依

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行政處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至本局領取

。

三、上開送達，自公告或通知書黏貼牌示處之日起，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

最後刊登之日，經20日發生效力。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

(二)電話：1999(外縣市請撥02-2720-8889)轉1887。

(三)聯絡人員：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醫療服務組龍老師。

局長  黃世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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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 北市衛心字第1083008307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8年2月11日北市衛心字第1083008306號行政處分書之意

見陳述案（108年2月2日未依規定進行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應送達蘭

佑明君（身分證統一編號：Y120****00）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應對之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依

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來本局

領取。

三、上開送達，其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起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

，自最後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

(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887。

(三)聯絡人員：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醫療服務組龍老師。

局長  黃世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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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衛健字第1083006017號

主旨：公示送達趙善行先生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以108年1月17日北市衛健字

第1083006002號裁處之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2項。

公告事項：  

 
一、查趙善行先生107年12月24日於本市艋舺公園內吸菸，第2次違反菸害防制

法第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爰依同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暨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處理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第12項次之規定，處新臺

幣4,000元罰鍰。查其居住所不明，致裁處書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

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文刊登本府公報。旨揭違反菸害防制法裁處書，請洽本局健康

管理科張逸康先生領取（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0樓北區；電話

：02-27208889轉1827）。

局長  黃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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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 府都新字第10760112921號

主旨：公告世豐國際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南

港區南港段二小段378地號等2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聽證訂於民

國108年3月6日辦理。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

聽證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08年2月13日起，至108年2月27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南港區公所、臺

北市南港區南港里辦公處、臺北市南港區中南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08年2月13日起，至108年2月27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www.uro.taipei.gov.tw。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

案資料蒐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08年3月6日（星期三）下午3時30分。

(三)聽證場所：本市南港區三重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南港區興東街1號

2樓）。

四、聽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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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

府指定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

聽證中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

施者登載於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

相。但應於聽證開始後十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

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www.uro.taipei.gov.tw）。

九、張貼處：１、臺北市政府公告欄（不含附件，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

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覽）。２、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３、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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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４、臺北市南港區南港里辦公處公告欄。５、臺

北市南港區中南里辦公處公告欄。６、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７、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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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 府都新字第1083004310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8年1月17日府都新字第10760125163號函黃惠媛君等4人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

、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20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吉美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仁

愛段三小段684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開

展覽及舉辦公聽會，因土地所有權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公聽函

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20日內

)，前往本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游捷安，電話：02-27815696轉

3080，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領取。

四、張貼處：1、臺北市政府公告欄。2、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3、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公告欄。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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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黃惠媛 10450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里○鄰林森北路○號○樓之○

董瑞源 10490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巷○號

伍朱郁芬 10694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巷○號

向可立 10449 臺北市中山區集英里○鄰民權西路○號○樓之○

公告有關吉美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

仁愛段三小段684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開展

覽及舉辦公聽會，所有權人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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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都建字第1083003573號

主旨：公告三奕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蔡宜銘建築師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蔡宜銘

二、身分證字號：Q12073＊＊＊＊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387-02號

四、事務所名稱：三奕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1號6樓之2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003975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黃景茂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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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都建字第1083003583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李進樹建築師事務所黃李進樹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李進樹

二、身分證字號：A10032＊＊＊＊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1574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李進樹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81巷42號2樓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001862號

七、備註：自請註銷

局長  黃景茂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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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6樓

承辦人：黎正彬

電話：27590666轉6312

傳真：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05@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083014474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 0 8年 1月 2 3日北市停營字第

10830121353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北投區公館路92巷1弄（公館路92巷至公

館路130巷1弄）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

格位及裝卸貨停車格位，自108年1月28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納

入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北投區奇岩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處長  張滋容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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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6樓

承辦人：黎正彬

電話：27590666轉6312

傳真：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05@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083014473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 0 8年 1月 2 3日北市停營字第

10830121351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北投區三合街1段117巷38弄（三合街1段

117巷至三合街1段117巷）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車格位，自108年1月28日（星期一）上

午9時起納入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北投區奇岩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處長  張滋容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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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6樓

承辦人：黎正彬

電話：27590666轉6312

傳真：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05@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083014470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 0 8年 1月 2 5日北市停營字第

1083012542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內湖區金湖路(成功路4段至金湖路347巷

)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

車格位，自108年2月25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調整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內湖區清白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紫雲里辦

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金湖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處長  張滋容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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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6樓

承辦人：黎正彬

電話：27590666轉6312

傳真：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05@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083014471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 0 8年 1月 2 3日北市停營字第

1083011925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大同區環河北路2段213巷(環河北路至民

族西路303巷)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位及裝卸貨停車格位，自108年2月25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納入

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大同區鄰江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處長  張滋容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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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林家淯

電話：27208889#6968

傳真：27581841

電子信箱：lin931200@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老字第1083014368號

主 旨：檢送「108年度臺北市社區式、居家式及其綜合式長期照顧機構評

鑑作業程序」第陸點勘誤表一份，請查照更正。

說 明： 

 
一、更正臺北市政府108年1月18日府社老字第1083007498號公告「

108年度臺北市社區式、居家式及其綜合式長期照顧機構評鑑作業

程序」第陸點、評鑑資料檢視範圍，詳如勘誤表(附件1)。

二、108年度臺北市社區式、居家式及其綜合式長期照顧機構評鑑作業

程序內容第陸點、評鑑資料檢視範圍應為設立許可日起至108年

5月31日止，但誤植為設立許可日起至107年5月31日止，特予以更

正。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請刊登公報)

市長  柯文哲

社會局局長  陳雪慧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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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臺北市社區式、居家式及其綜合式長期照顧機構評鑑作業程序第陸點

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陸、評鑑資料檢視範圍：設立許可日

起至108年5月31日止。 

 

陸、評鑑資料檢視範圍：設立許可日

起至107年5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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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臺北市社區式、居家式及其綜合式長期照顧機構 

評鑑作業程序  
                                             

壹、依據：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 

二、長期照顧機構評鑑辦法第三條及第七條第四項。 

貳、目的： 

提升臺北市社區式、居家式及其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之照護品質，除可

促使機構提供更優化的服務，亦可提供民眾選擇機構之參考、以及主管機

關業務規劃之參據。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二、委辦單位：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肆、實施期程：自 108年1月至12月。 

伍、評鑑對象： 

107年6月30日前經本府社會局設立許可之社區式、居家式及其綜合式（社

區式及居家式綜合型）服務類長照機構。 

陸、評鑑資料檢視範圍：設立許可日起至108年5月31日止。 

柒、評鑑項目： 

一、經營管理效能。 

二、專業照護品質。 

三、安全環境設備。 

四、個案權益保障。 

居家式長照機構之評鑑，得不包含「安全環境設備」項目。 

捌、評鑑作業期程： 

一、 舉辦評鑑程序說明會及評鑑委員共識營。 

二、 進行實地考評：每年7至9月辦理。  

三、 召開評鑑成績評定會議，確定評鑑結果及提供相關建議。  

四、 告知評鑑結果並受理申復及提供評鑑結果成績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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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召開申復事項審查會議。  

六、 公告評鑑結果，並確認需再予考評之機構。 

玖、評鑑方式： 

一、 成立評鑑小組。 

二、 考評程序： 

(一) 書面考評：受評機構依評鑑指標填報實際情形、自行評定分數及

檢具相關附件送本府社會局。  

(二) 實地考評：評鑑小組前往受評機構訪視查閱相關資料、訪談相關

人員，據以進行評鑑指標之評分。 

三、評鑑結果：70分(含)以上為合格；未滿70分為不合格。(分數計算以小

數點以下兩位四捨五入) 

壹拾、 申復機制： 

一、 申復期程及方式：受評鑑長照機構如對評鑑初步結果不服者，應於本

府通知評鑑結果後14日內填具申復表及檢具相關資料送至本府，逾期

不予受理；申復相同事由以一次為限。（申復表如附件）。  

二、 辦理申復會議：本府統一召開申復事項審查會議，同一指標項目至少

須2位評鑑小組委員共同評定申復結果。 

壹拾壹、 長照機構於評鑑合格效期內，經本府認有違反長照機構設立標準或其

他法令規定，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本府得廢止原

評鑑結果。長照機構接受評鑑所提供之文件或資料，有虛偽不實者，

本府得撤銷原評鑑結果。 

壹拾貳、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五十三條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第十條，

評鑑結果為不合格者，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評鑑不合格者，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屆期仍未改善，得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處一

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

可。 

二、有關評鑑結果之效期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壹拾參、評鑑結果將俟評鑑申復結果通知受評機構30日後由本府公告，若有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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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結果變更之情形，將再另行公告。 

壹拾肆、經費來源：本作業程序評鑑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局編列年度預算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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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關具體資料 □未檢附相關具體資料 

臺北市社區式、居家式及其綜合式長期照顧機構評鑑申復表 

申復類別                               □ 評鑑結果申復 

機構名稱  

申復主旨    

說明: 

機 構 圖 記 

 

負 責 人 簽 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申復時間：自評鑑結果通知送達之次日起14日內，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2.各機構申復相同事由以一次為限。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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